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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楼存记、巫志南、陈慰、彭继江。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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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标准是金华市军地文化共建共享的服务设施、服务内容、服务能力、服务水平的基本要求。根据

武警部队与文化部《文化建设军民融合发展合作协议》和金华市人民政府与武警金华支队《文化建设军

民融合发展合作协议》，结合金华市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试点经验和发展实际制定。

本标准编制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军地双方在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中的职能、内容、方式，着眼把驻

地部队文化服务保障纳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军地文化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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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及文化设施与资源、文化活动、文化培训、文化

品牌、管理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金华市与驻地武警部队的军民融合，其他驻地部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建标 108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

DB33/T 2011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军地文化共建共享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Military And Local Culture

军地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把驻地部队文化服务保障纳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让强军文化服务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军营，实现军地文化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融合发展。

4 文化设施与资源

4.1 图书分馆

4.1.1 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以图书流通和数字资源为媒介，利用部队场地，因地制宜建设图书分馆

和悦读吧，并将其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4.1.2 图书分馆面积不应少于 200 ㎡，阅览坐席不应少于 50 座。悦读吧面积不应少于 80 ㎡，阅览坐

席不应少于 20 座。

4.1.3 图书分馆设置图书阅读区、数字资源区、体验交流区，配备自助借还系统、电子阅读器，可配

备数字借阅机、朗读亭、阅读益智系统。悦读吧设置图书阅读区、数字资源区，配备门禁系统，可配备

自助借还系统、阅读益智系统。

4.1.4 图书分馆配置图书不应少于 10000 册。悦读吧配置图书不应少于 5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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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宜建设区域统一的共建共享数字阅读平台，数字阅读平台可包含强军学习资源、阅读服务资源、

艺术普及资源、技能培训资源、地方文旅资源等。宜对接国家、省级相关平台资源。

4.1.6 设施建设应符合建标 108 要求，设施设备配置应符合 DB33/T 2011 的要求，应配备必要的通风、

温度调节、照明设备，宜利用自然通风、天然采光。

4.1.7 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1.8 图书分馆和悦读吧应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4.1.9 图书分馆和悦读吧应使用统一的服务标识。

4.1.10 图书分馆和悦读吧宜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4.1.11 应增强服务意识和提高安全管理能力，制定和落实借阅制度、服务规范、安全管理制度。

4.2 教育实践基地

4.2.1 依托文化馆（站）建设军民融合文化活动场馆。

4.2.2 依托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历史古迹等场馆建设军民融合教育实践基地。

4.2.3 教育实践基地应使用统一的服务标识。

4.3 文化资源

4.3.1 公共图书馆应加强面向部队官兵的数字资源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发学习资源、文旅资源、地方

特色资源等。

4.3.2 文化馆应有针对性地开发艺术培训辅导特色资源，通过慕课等形式面向官兵推进艺术普及教育。

4.3.3 驻地部队应协助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加强面向人民群众的国防教育特色资源建设。

4.4 场地服务

4.4.1 定期为驻地部队图书分馆和悦读吧更新图书资源，每季度图书更新不应少于一次，每次更新图

书册数不应少于该馆总藏书量的 15%。

4.4.2 军民融合教育实践基地对驻地部队官兵免费开放。

4.4.3 公共文化机构应根据官兵的文化需求设置面向驻地部队的文化服务项目，并纳入公共文化机构

的基本服务项目。

4.4.4 公共文化机构的图书文献资源、文化艺术资源、文化遗产资源等面向驻地部队官兵免费开放。

4.4.5 驻地部队所属的文化设施，在不违反部队安全和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应结合军营开放日、国防

教育日等活动适时适度向驻地群众免费开放。

4.4.6 在重大节日、纪念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等时机，军地双方应联合组织开展相应的教育实践

活动。

5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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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文艺创作

5.1.1 将驻地部队的文艺创作纳入地方文化部门的扶持范围。

5.1.2 地方文化部门应组织文艺创作人员深入驻地部队采风创作，推出与军队建设、军营生活、军人

风采相关的文艺作品。

5.1.3 地方文化部门应为驻地部队开展文艺创作提供艺术指导，及艺术资源、艺术人才和设施场地的

支持。

5.2 文艺演出

5.2.1 地方文化部门每年进军营演出不应少于 2 场。

5.2.2 军地双方应在建军节等重要节点联合举办军民联欢活动。

5.2.3 每年举办强军文艺队伍展演、军旅艺术展示展览活动走出军营、走向社会不应少于 1 次。

5.3 阅读推广

5.3.1 开展阅读推广进军营活动，图书分馆年举办活动不应少于 4 次，悦读吧年举办活动不应少于 2

次。

5.3.2 面向驻地部队定期开展阅读咨询、好书推荐等活动。

5.3.3 指导驻地部队自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5.4 电影放映

开展电影放映进军营活动，每季度不应少于1次。

5.5 文物博览

5.5.1 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组织优质文物展览、美术展览进军营活动。鼓励非国有博

物馆等机构参与进军营巡展活动。

5.5.2 地方文化部门应根据驻地部队实际需求，协助开展国防教育展示展览活动。

5.6 非遗传习

5.6.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习机构应组织开展非遗展示进军营活动。

5.6.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习机构应根据驻地部队实际需求，组织代表性非遗传人进军营传习非

遗技能。

5.7 军事研习

5.7.1 军地双方联合开办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国防教育研习营地，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科技知识，提高

国民的国防意识和能力。

5.7.2 驻地部队面向社会展示强军成就，每年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不应少于 1 次。

5.7.3 驻地部队定期开展国防教育进学校、进社会活动，宣讲国防知识。

5.7.4 把国防教育作为重要主题纳入当地文化大讲堂内容，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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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培训

6.1 人才队伍

6.1.1 军地双方联合组建文化智库，指导部队文化活动开展和文化艺术培训，为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

务提供决策咨询和专业指导。文化智库由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军地文

化共建共享服务。

6.1.2 地方文化部门应选拔优秀的艺术人才组建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师资队伍，进军营开展艺术普

及、阅读推广和讲座、传习等培训活动。

6.2 人才培训

6.2.1 把驻地部队官兵文化培训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内容和任务，纳入地方公共文化培训

计划。

6.2.2 军地双方联合开展“人人有才艺”艺术普及进军营活动，年人均培训不应少于 12 课时。

6.2.3 军地双方联合开展“队队有特色”文体队伍创建活动，组建各类文体团队，支队不应少于 3 支，

中队不应少于 1 支，团队人数不应少于 5 人。

6.2.4 特色文体队伍人员应登记造册，并建立相关信息档案。

6.2.5 可根据需要和实际编写部队特色文化艺术培训教材。

6.3 志愿服务

6.3.1 地方文化部门应组建以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为重点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

6.3.2 驻地部队应组建志愿者队伍，选派官兵担任教育实践基地义务讲解员，为当地学校担任校外辅

导员。

7 文化品牌

7.1 品牌建设

7.1.1 把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纳入地方文化部门年度工作目标，推出以军民融合为主题、以国防教

育为特色、以军民共享为形态的特色文化品牌。

7.1.2 军地双方应把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纳入双拥模范城创建。

7.1.3 鼓励市、县、乡、村及社会力量因地制宜创建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特色品牌。

7.2 品牌传播

7.2.1 军地双方每两年发布 1 次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建设优秀品牌。

7.2.2 军地双方定期组织开展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品牌创建经验交流会，推广示范经验，传播先进

事迹。

8 管理要求

浙
江
省
文
旅
标
技
委



DB3307/T 101—2019

5

8.1 运行管理

8.1.1 将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纳入市、县文化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文化服务的类型和数

量。

8.1.2 将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安排所需资金。

8.1.3 建立军地文化共建共享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指导文化建设军民融合发展工作，推动实现

共建共享。

8.2 需求管理

8.2.1 建立需求反馈机制，可通过意见征求、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和掌握驻地部队官兵文

化需求。

8.2.2 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开展定制式、菜单式的文化服务。

8.3 档案管理

相关单位应在活动举办后及时整理活动资料并建档，具体包括活动方案、现场照片、活动记录等。

8.4 服务评价

8.4.1 宜由第三方机构对年度各服务单位的总体服务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8.4.2 评估结果纳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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